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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亚市中心城区三亚湾新城片区控规（修编）》
批后公布材料

一、规划背景

三亚湾新城位于凤凰机场南侧的滨海地区，是三亚市中心城

区的核心组成部分，也是三亚市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展

示窗口。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提出“中

优、东精、西拓、南联、北抬”空间发展策略，“中优”通过优

化设施、提升品质、整合存量空间资源，补足民生短板，优化城

市中心形象。三亚湾新城片区作为三亚市实施“中优”战略的重

要功能板块，需重新深化并结合天涯区和三亚湾新城片区现实发

展诉求，全面提升自身的功能、交通、服务、品质、形象与活力，

满足周边居民的就近安置需求。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和《海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干意

见》等有关规定，对三亚市中心城区三亚湾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

规划修编进行了必要性论证，在按程序进行公示，征求规划地段

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，报请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，特编制

《三亚市中心城区三亚湾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》（以下

简称“本规划”）。

二、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西至御海路，东至凤翔路，北至海榆西线，南至

桃源河南侧现状水面线，总面积184.04公顷。

http://www.sanya.gov.cn/sanyasite/gggs/202303/8971a42a6a274d32a673c1da5fc770ab/files/dd25529ff12c4133878a2b576b970eb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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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功能定位

规划区定位为“三亚湾新城国际旅游社区”，是三亚市建

设高品质城区与人居环境样板和实施“中优”战略和乡村振兴

战略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重要支撑。

四、功能结构

规划区以桃源河为骨架，形成“一核、一心、一带、六组

团”总体空间结构。

一核：文体休闲核心，集中布置体育用地和公园绿地等休

闲活动空间与设施。

一心：三亚湾新城综合服务中心，集中布局小学、医院、

社区级商业设施和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，建设成为综合性邻里

中心。

一带：桃源河休闲文化带，沿桃源河布局公园绿地、体育

设施、商业配套设施，沿河北侧增加桃源河路，东西向形成连

接肖旗港旅游服务组团和海坡公共服务中心的滨河活力休闲廊

道。

六组团：规划形成四类共六大组团，包括旅游服务配套组

团、商住综合服务配套组团、宜居组团、以及教育配套组团。

五、用地布局

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184.04公顷；建设用地总量为172.38

公顷，占规划区总用地面积的93.66%。

其中，园地（02）0.66公顷，占比5.67%；陆地水域（17）

11.01公顷，占比94.33%。

建设用地中，居住用地（07）49.96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

地总量的28.98%；商住混合用地（07/09）21.14公顷，占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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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建设用地总量的12.26%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08）32.54

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18.88%；商业服务业用地（09）

10.90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6.33%；交通运输用地（12）

33.90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19.67%；公用设施用地

（13）1.02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0.59%；绿地与开敞

空间用地（14）20.74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12.03%；

特殊用地（15）2.18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总量的1.26%。

规划用地统计汇总表

规划用地统计汇总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
面积(公

顷)

占建设用

地比例

占总用地

比例

02
园地 0.66 0.36%

0204 其它园地 0.66 0.36%

07
居住用地 49.96 28.98% 27.14%

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49.96 28.98% 27.14%

07/09

商住混合用地 21.14 12.26% 11.48%

070102/090101
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混合零售商业

用地
21.14 12.26% 11.48%

08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2.54 18.88% 17.68%

0801 机关团体用地 0.16 0.09% 0.09%

080403 中小学用地 18.31 10.62% 9.95%

080404 幼儿园用地 1.81 1.05% 0.99%

0805 体育用地 9.78 5.67% 5.31%

080601 医院用地 2.18 1.26% 1.18%

080602 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0.30 0.17% 0.16%

09

商业服务业用地 10.90 6.33% 5.92%

090101 零售商业用地 2.31 1.34% 1.25%

090101/090103/

0702

零售商业用地混合餐饮用地混合

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
1.82 1.06% 0.99%

090104 旅馆用地 2.66 1.55% 1.45%

090104/090101/

090103

旅馆用地混合零售商业用地混合

餐饮用地
2.09 1.21% 1.14%

0902 商务金融用地 2.01 1.17% 1.09%

12

交通运输用地 33.90 19.67% 18.42%

1207 城镇道路用地 33.15 19.23% 18.01%

120803 社会停车场用地 0.75 0.44% 0.41%



4

规划用地统计汇总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
面积(公

顷)

占建设用

地比例

占总用地

比例

13

公用设施用地 1.02 0.59% 0.55%

1309 环卫用地 0.09 0.05% 0.05%

1310 消防用地 0.93 0.54% 0.51%

14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20.74 12.03% 11.27%

1401 公园绿地 13.69 7.94% 7.44%

1402 防护绿地 6.06 3.52% 3.29%

1403 广场用地 0.99 0.57% 0.54%

15 特殊用地 2.18 1.26% 1.18%

17
陆地水域 11.01 5.98%

1701 河流水面 11.01 5.98%

建设用地合计 172.38 93.66%

规划范围总面积 184.04 100.00%

六、公共服务设施布局

完善社区生活圈，按照2.5万人配置公共服务设施，形成功

能明确、类别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体系。

本片区划分为1个10分钟社区生活圈与3个5分钟生活圈。10

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人口1.5—2.5万人，配置大社区综合服务

中心（含党群服务中心）、文化活动中心、体育活动中心、综

合医院、综合超市、派出所、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、六年一

贯制中学、小学、老年养护院、社区菜市场、社会停车场等。5

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人口0.5—1.2万人，配置幼儿园、社区卫

生健康服务站、文化活动站、24小时图书馆、社区体育活动场

地、社区服务中心、社区商业网点、垃圾收集点、公厕、公交

首末站等。

（1）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

设置独立占地的派出所1处，位于凤坡路与凤坡七巷交叉口

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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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教育设施

规划保留现状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；规划36班小

学1所；按照服务半径，规划均衡布局12班幼儿园4处。

（3）医疗卫生设施

规划中小型综合医院1处；规划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1处；

规划社区卫生服务站2处。

（4）体育设施

规划1处体育公园，布置片区级体育设施。规划2处社区体

育活动场地，与社区绿地、城市公园结合设置。

（5）社区服务中心及其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

规划2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，包含社区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

站、公厕、超市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，结合商业、物业用房等

设施一并建设。其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按照社区生活圈服务半

径要求布置。

七、建设开发控制

（一）开发强度控制

以容积率上限指标对开发建设强度进行控制。各地块开发建

设须符合容积率控制指标的要求。

容积率（FAR）分为六个等级：0、0.0—0.8、0.8-1.2、1.2-1.8、

1.8-2.5以及2.5以上。容积率1.2以下为低强度开发，容积率

1.2-2.5为中强度开发，容积率2.5以上为高强度开发。

（1）规划区桃源路以西区域，用地功能以零售商业用地、二

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居住混合用地、旅馆混合零售商业混合餐

饮用地为主，以中强度开发为主，容积率不超过1.8。

（2）规划区凤坡一巷以西、桃源路以东区域，以二类城镇住

宅用地、商住混合用地、与小学、体育用地以及医院等公共服务

功能为主。临桃源河路的南部居住用地以中强度开发为主，容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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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控制在1.5—2.5之间；临海榆西线北部的居住用地、商住混合

用地以中低强度开发为主，容积率控制在1.5—2.0之间。公共服

务设施与市政基础设施的开发强度按照相关规范与标准执行。小

学用地的容积率按照1.0上限控制，幼儿园用地的容积率按照

0.65上限控制。体育用地的容积率按照0.45上限控制。

（3）规划区凤翔路以西、凤坡一巷以东区域，主要为上海外

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、消防用地以及旅馆用地等已建设区，按

照实际容积率及已批地块指标控制。

（二）建筑高度控制

规划区毗邻三亚凤凰机场，须严格控制建筑高度，所有地块

的建筑高度均须符合凤凰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的相

关要求。滨水区域属于生态景观地区，应严格管控建筑高度与建

筑群体布局。除现状已建成项目外，整体以低层、多层建筑和点

式高层建筑为主，控制建筑高度。高层建筑布置应高低错落，连

续等高建筑数量不宜超过3栋，3栋以上应当进行错落设计，高差

不小于较高建筑的1/5，以利于形成富于变化的天际轮廓线。本

片区规划区高度分区分为七个等级： 0、0—18米、18—24米、

24—36米、36—48米、48—60米以及60米以上。

规划区内各地块的建筑高度为上限规定，所有建筑物与构筑

物的高度还须符合凤凰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相关要

求。在用地审批与出让阶段，应在土地出让合同与规划设计条件

中明确要求各地块内部的所有建筑的高度均应以民航总局的具

体规定与审批为准。规划区内已出让的国有用地，本规划不对其

建筑高度和开发强度等指标进行调整。

（1）规划区桃源路以西区域，用地功能以零售商业用地、二

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居住混合用地、旅馆混合零售商业混合餐

饮用地为主。整体建筑高度控制在50米以内，大多数地块建筑高

度为30—36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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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规划区凤坡一巷以西、桃源路以东区域，以二类城镇住

宅用地、商住混合用地、与小学、体育用地以及医院等公共服务

功能为主。临桃源河路的南部居住用地以中强度开发为主，建筑

高度控制在30—60米之间；临海榆西线北部的居住用地、商住混

合用地以中低强度开发为主，建筑控制在33—50米之间。小学、

幼儿园与市政基础设施等建筑须按照相关规范与标准执行。

（3）规划区凤翔路以西、凤坡一巷以东区域，主要为上海外

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、消防用地以及旅馆用地等已建设区，按

照实际建筑高度及已批地块指标控制。

（三）生态保护要求

开发用地应减少开挖土方量，保护规划区内桃源河水系、园

地、公园绿地等要素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。在桃源河河道管理范

围内的开发利用活动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禁止建设影响

河道行洪安全的建筑物、构筑物，禁止私自围挡相关区域。保护

河道沿线林木密集区的绿色斑块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结合滨河公

园景观带丰富自然景观；桃源河沿线所涉及的河道水面、公园绿

地不得挪作他用，并应以自然型的绿化配置为主。

八、道路交通系统

规划构建城市主干路、城市次干路和城市支路三级道路体系。

外围海榆西线与御海路为主干路，提供快速通达服务；内部由次

干路和支路网提供交通服务。

（1）城市主干路

海榆西线为城市主干路，规划范围内红线宽度为45米，采用

不对称断面，主线双向六车道，主线南侧设辅道一车道，主线北

侧为机场围墙无集散需求，不设辅道。针对规划范围以外的海榆

西线北侧道路红线，即涉及周边村庄征地拆迁的海榆西线机场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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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段，建议其后续结合相关片区控规修编调整至50米红线宽度，

推荐断面形式为四块板，双向八车道（含两侧辅路）。

御海路为城市主干路，规划范围内红线宽度为40米，断面形

式为三块板，双向四车道。

（2）城市次干路

启航路为城市次干路，规划范围内红线宽度为30米，断面形

式为三块板，双向四车道。

桃源路为城市次干路，规划范围内红线宽度为30米，断面形

式为三块板，双向四车道。

新城支路、凤坡路为城市次干路，红线宽度为24米，双向4

车道。

（3）城市支路

桃源河路、扬帆路及其他道路为城市支路，红线宽度为18米，

断面形式为一块板，双向2车道。桃源河路建立慢行优先的河岸

公共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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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附图

项目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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